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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子公司衢州华友钴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友衢州” ）拟将三项土地

使用权及一项在建工程出售给关联方衢州华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华海新能

源” ），其中土地转让含税价格为18,873,631.00元，在建工程转让含税价格为100,114,238.32元，

合计转让含税价格为118,987,869.32元。

●过去12个月内公司没有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关联董事张炳海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8年11月13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友衢州与华海新能源在衢州签署了《不动产销售合

同》，华友衢州将位于衢州市高新园区纬五路以南、廿新路以北、D号路以西D-2-7-1地块的

土地证书编号为“浙（2018）衢州市不动产权第0016687号”的土地使用权、位于衢州市廿新路

18号9幢的土地证书编号为“浙（2017）衢州市不动产权第0050356号” 的土地使用权、位于衢

州市廿新路18号2幢的土地证书编号为“浙（2017）衢州市不动产权第0049084号” 的土地使

用权以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号为“330801201807270101” 的在建工程“工业厂房建设项目

一一三元前驱体新材料厂房、室外公辅区域（脱氨系统）”转让给华海新能源。 其中土地转让

含税价格为18,873,631.00元，在建工程转让含税价格为100,114,238.32元，合计转让含税价格为

118,987,869.32元。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张炳海先生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曾担任华海新能源董事，2018年8月辞

去华海能源董事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华海新能源为公司关联

方，上述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过去12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之间未发生交易类别相同的关联交易，

公司与不同关联人之间未发生交易类别相同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1、公司名称：衢州华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向波

3、注册资本：60600万元人民币

4、注册地址：衢州市廿新路18号28幢3层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6、成立时间：2016年7月29日

7、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研发；三元正极材料及前驱体、钴酸锂、四氧化三钴、磷酸铁锂销

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限制的除外，应当取得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

8、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张炳海先生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曾担任华

海新能源董事，2018年8月辞去华海新能源董事职务。

2017年末，华海新能源资产总额62,945.17万元人民币，净资产62,560.78万元人民币；2017

年还处于建设期，没有营业收入。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交易标的为华友衢州拥有的三项土地使用权及一项在建工程，本次交易的类别属于

出售资产。 其中三项土地使用权分别为位于衢州市高新园区纬五路以南、廿新路以北、D号路

以西D-2-7-1地块的土地证书编号为“浙（2018）衢州市不动产权第0016687号” 的土地使用

权，转让面积为5,613.87平方米；位于衢州市廿新路18号9幢的土地证书编号为“浙（2017）衢

州市不动产权第0050356号” 的土地使用权，转让面积为33,946.88平方米；位于衢州市廿新路

18号2幢的土地证书编号为“浙（2017）衢州市不动产权第0049084号” 的土地使用权，转让面

积为10,964.26平方米；合计转让面积为50,525.� 00平方米。 在建工程为“工业厂房建设项目一

一三元前驱体新材料厂房、 室外公辅区域 （脱氨系统）” ，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号为

“330801201807270101” 。

2、权属状况说明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

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强制措施以及其他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方法

1、本次交易中三项土地使用权以2018年9月21日为评估基准日，以衢州市华创房地产评

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创评估” ）对三项土地使用权的评估结果为定价参考依据，由交易

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在建工程以浙江广泽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浙江广泽” ）出

具的审计报告为定价参考依据，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2、交易标的的审计评估情况

（1）三项土地使用权

华创评估对三项土地使用权进行了评估，评估基准日为2018年9月21日，评估方法采用比

较法，评估价值为18,873,631.00元，评估值比账面净值的增值率为52.46%。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土地使用权

12,379,183.52 18,873,631.00 6,494,447.48 52.46%

（2）在建工程

根据浙江广泽对在建工程出具的审计报告， 截止2018年9月25日在建工程项目不含税投

资额为91,012,943.93元。

经华友衢州与华海新能源协商，本次交易以华创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和浙江广泽出具的

审计报告为参考标准， 确定土地转让含税价格为18,873,631.00元， 在建工程转让含税价格为

100,114,238.32元，合计转让含税价格为118,987,869.32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条款

华友衢州与华海新能源于2018年11月13日签署《不动产销售合同》，主要条款为：

1、转让标的

（1）土地使用权

不动产权证号 取得时间 土地地址 转让面积㎡

浙（

2018

）衢州市不动产权第

0016687

号

2014

年

6

月

9

日

衢州市高新园区纬五路以南、廿新路以北、

D

号路以

西

D-2-7-1

地块

5,613.87

浙（

2017

）衢州市不动产权第

0050356

号

2011

年

9

月

18

日 衢州市廿新路

18

号

9

幢

33,946.88

浙（

2017

）衢州市不动产权第

0049084

号

2012

年

8

月

27

日 衢州市廿新路

18

号

2

幢

10,964.26

合计

50,525. 00

（2）在建工程

工程名称：工业厂房建设项目一一三元前驱体新材料厂房、室外公辅区域（脱氨系统）；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号：330801201807270101；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号：建字第衢集规2018061

号。

2、转让价格

双方同意土地转让含税价格为18,873,631.00元， 在建工程转让含税价格为100,114,238.32

元，合计转让含税价格为118,987,869.32元。

3、支付方式

华海新能源于合同签订后三十日内支付定金人民币100万元（以承兑或现金方式支付）；

剩余部分于过户手续费完成后三个月内向华友衢州付清。

4、土地的交付、过户

合同签订生效，且华友衢州收到定金后十日内，将上述土地交于华海新能源；双方相互配

合，至不动产管理部门办理不动产过户手续，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将产权过户到华海新能源

名下。 过户产生的税费按法律法规规定的纳税义务人承担，没有规定纳税义务人由华海新能

源承担。

5、协议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后生效。

（二）履约能力分析

本公司认为，华海新能源财务状况、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能履行其与公司签订

的《不动产销售合同》的约定，其应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盘活资产、优化资产结构，理顺管理关系，促使公司现金回流。

本次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持续性经营能力造成影响，不会

影响本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对本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关联董事张炳海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2、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 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

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我们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衢州华友钴新材料有限公司出售其拥有

的三项土地使用权及一项在建工程等资产，有利于公司盘活资产、优化资产结构，促使公司现

金回流。 议案涉及的交易定价公允，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

3、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审

查，同意该项议案，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我们认为本次控股子公司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

有利于公司盘活资产、优化资产结构，促使公司现金回流。 议案涉及的交易定价公允，遵循了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相关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审议

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权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该项议案。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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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18年

11月1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11月8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通知

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由董事长陈雪华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参会董事7人，

实际参会董事7人。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董事会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

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实施的前提下， 本次用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25,000万元临时补充流动

资金。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期限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不

超过12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加上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使用30,000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共计55,000万元人

民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对此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2018-086号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衢州华友钴新材料有限公司将三项土地使用权及一项在建工程出

售给关联方衢州华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其中土地转让含税价格为18,873,631.00元，在建工

程转让含税价格为100,114,238.32元， 合计转让含税价格为118,987,869.32元。 内容详见公司

2018-087号公告。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张炳海回避表决。

3、审议通过《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衢州华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人民币16,125万元。

董事会认为：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交易公平、公正、公开，交易方

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有利于公司业务稳定发展，没有对公司对独立性构成影响，

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关联方交易情况，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内容详见公司2018-088号公告。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张炳海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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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本次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不超

过人民币25,000万元，期限不超过12个月。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友钴业” 或“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 《关于核准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581�

号）批准，向8名投资者非公开发行57,486,632股股票（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16-092号公告）。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31.86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831,524,095.52元，扣除与本次发

行相关的发行费用38,373,396.25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793,150,699.27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

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6〕

495号）。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经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及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修订议案，本次非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83,152.41万元，募集资金扣除发行相关费用后将投入刚果（金）

PE527铜钴矿权区收购及开发项目、钴镍新材料研究院建设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变更刚果（金）PE527铜钴矿权区收购及开发项目部分募

集资金用途，变更金额66,237.76万元，用于增加对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钴镍新材料研究院

建设项目” 的投资和新增“刚果（金）卡松波矿业简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MIKAS公

司” ）扩建15000吨电积铜、9000吨粗制氢氧化钴项目” 。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

拟投入额

募集资金已

使用金额

募集资金

账户余额

1

刚果（金）

PE527

铜钴矿权区收购及开发项目

76,964.61 70,044.64

26,581.87

2

钴镍新材料研究院建设项目

28,739.25 12,397.71

3 MIKAS

公司扩建

15000

吨电积铜、

9000

吨粗制氢氧化钴项目

51,848.55 16,453.91

4

补充流动资金

25,600.00 25,600.00

5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29,000.00

合计

183,152.41 153,496.26

2016年12月2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36,864.14万元优

先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详见公司2016-098号公告）。

2016年12月2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用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58,000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期限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不

超过12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详见公司2016-099号公告）。 此次用于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58,000万元已于2017年12月15日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详见

公司2017-073号公告）。

2017年1月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

的前提下，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范围

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本次授权现金管理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现金管理事项之日起，不

超过十二个月（详见公司2017-003号公告）。 截至目前，上述用于现金管理的募集资金已全部

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2017年5月19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用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临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期限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到期将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详见公司2017-032号公告）。 截至2018年5月8日，公司已将

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30,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详见公司

2018-049号公告）。

2017年12月2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用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55,000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临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期限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

月，到期将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详见公司2017-079号公告）。 截至2018年11月6日，公司

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55,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详见公司

2018-083号公告）。

2018年5月1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用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临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期限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不超过12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详见公司2018-053号公告）。

三、本次借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确保股东利益最大化，减少公司财务支出，在保证募集资金项

目建设的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预计未来十二个月内公司将有部分募集资金出现暂时闲置情

况， 公司董事会根据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决定再使用25,000万元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

起计算），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可根据募集资金项目进度要求提前归还募集资

金。 上述闲置募集资金为暂时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用流动资金，不会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

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补充流动资

金期限届满，将及时归还借出的募集资金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加上本次拟用25,000万元闲置

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共计55,000万元人民币。

该使用计划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减少公司

财务支出，符合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

管要求。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保荐机构、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

发表了专项意见。 公司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降低财务成本，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公司募集资金用途的情

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并且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符合监管的要求。

五、 专项意见说明

1、保荐机构意见

华友钴业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决策

程序合法合规，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规定的要求。银河证券对华友钴业本次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和表决通过《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

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同意本议

案。

3、监事会意见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

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

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监事会同意该事项。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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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8年

11月13日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11月8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通知

全体监事。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袁忠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参会监事3人，实际参会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监事会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

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实施的前提下， 本次用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25,000万元临时补充流动

资金。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期限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不

超过12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加上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使用30,000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共计55,000万元人

民币。

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

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监事会同意该事项。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衢州华友钴新材料有限公司将三项土地使用权及一项在建工程出

售给关联方衢州华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其中土地转让含税价格为18,873,631.00元，在建工

程转让含税价格为100,114,238.32元，合计转让含税价格为118,987,869.32元。

监事会认为：本次控股子公司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公司盘活资产、优化资产

结构，促使公司现金回流。 交易定价公允，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衢州华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16,125万元。

监事会认为：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交易公平、公正、公开，交易方

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有利于公司业务稳定发展，没有对公司对独立性构成影响，

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关联方交易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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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活动需要，不构成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应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8年11月1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如下：

事前认可意见：我们认为议案所述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交易公平、公

正、公开，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有利于公司业务稳定发展，没有对公司对独

立性构成影响，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关联方交易情况，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意见：我们认为议案所述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交易公平、公正、

公开，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有利于公司业务稳定发展，没有对公司对独立

性构成影响，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关联方交易情况，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相关关联董事进

行了回避表决。 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及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向关联人销售原料、辅料 衢州华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2,813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衢州华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703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衢州华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945

向关联人购买产品、辅料、燃料和动力 衢州华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590

关联租赁 衢州华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74

合计

16,125

注：本次预计期间为本公告日至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衢州华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向波

3、注册资本：60600万元人民币

4、注册地址：衢州市廿新路18号28幢3层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6、成立时间：2016年7月29日

7、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研发；三元正极材料及前驱体、钴酸锂、四氧化三钴、磷酸铁锂销

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限制的除外，应当取得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

2017年末，华海新能源资产总额62,945.17万元人民币，净资产62,560.78万元人民币；2017

年还处于建设期，没有营业收入。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张炳海先生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曾担任华海新能源董事，2018年8月辞

去华海新能源董事职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关联交易实施指引》、《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有关规定，华海新

能源属于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华海新能源财务状况、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华海新能源为公司联营企业衢州华海新能源科技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的子公司，本次

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为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华海新能源之间发生的销售原料、辅

料，提供劳务，购买产品、辅料、燃料、动力，接受劳务和关联租赁等事项。 本次关联交易在自

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下进行，交易的价格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协商确定，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交易公平、公正、公开，交易方式符合市场

规则，有利于公司业务稳定发展。 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以公允的交易价格和交易条件，确定

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会影响本公司独立性，亦不会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性。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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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大晟文化 股票代码：600892� � � �公告编号：临2018-062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宝诚红土基金受让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7月3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并于2018年7月19日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拟受让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深圳市宝诚红土文化产业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宝诚红土基金” ）受让深圳市凯勋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凯勋实业” ）持有的康曦影业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曦影业” ）13.9776%股权，受让价

格为12,804.23万元。 详见公司于2018年7月4日、7月5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8-030、临2018-032）。

宝诚红土基金受让凯勋实业持有的康曦影业13.9776%股权后， 康曦影业相应股权变动情

况如下表所示：

康曦影业股东 受让前持股比例（

%

） 受让后持股比例（

%

）

王小康

30.2935 30.2935

王劲茹

7.2750 7.2750

深圳悦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5.4539 45.4539

深圳市凯勋实业有限公司

13.9776 0

深圳市坪山新区红土创新发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0000 3.0000

深圳市宝诚红土文化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 13.9776

合计

100.0000 100.0000

近日，康曦影业收到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变更（备案）通知书，以上涉及的股份工商

变更手续已经办理完成。

特此公告。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600783� � � �股票简称：鲁信创投 编号：临2018-70

债券代码：122294� � � �债券简称：12�鲁创投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年5月18日，公司披露了公司作为主发起人，与关联方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山东国信” ）共同发起设立山东省鲁信创投新旧动能转换母基金（有限合伙）（暂

命名）的对外投资情况，详见《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临2018-34号）。 现将本次对外投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18年11月12日，上述基金完成工商登记，原公告中山东省鲁信创投新旧动能转换母基

金（有限合伙）（暂命名）经工商登记核准的基金名称为山东省鲁信新旧动能转换创投母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高新投” ）。 基金注册地址为济南市天桥区309国道大桥段3099号

先行区管委会1号楼109区10号房间。 基金总规模10亿元人民币，其中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认

缴出资47000万元， 持有基金47%的出资份额； 山东高新投作为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2000万

元，持有基金2%的出资份额；山东国信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26000万元，持有基金26%的

出资份额； 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25000万元， 持有基金

25%的出资份额。

特此公告。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600094、900940� � � �证券简称：大名城、大名城B� � � �编号：2018-103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持股5%以上的股东减持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1、权益变动情况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8年11月13日收到嘉诚中泰文

化艺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诚中泰” ）《关于减持股份告知函》及《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2018年11月12日至2018年11月13日， 嘉诚中泰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及竞价

交易系统减持本公司A股份合计80289879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3.243610%。

2、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减持前，嘉诚中泰持有本公司103878134股A股股份，另西藏诺信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持

有本公司100177865股A股股份，二者合计持股204055999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8.243604%，共

同为本公司5%以上的股东。 前述股份全部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取得。

本次减持后，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嘉诚中泰仍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23588255股，占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0.952937%，西藏诺信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未有变动，二者合计持有本公司A股股

份123766120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4.999995%，不再为本公司5%以上的股东。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嘉诚中泰作为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需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规定，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嘉诚中泰已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并通过本公司代为披露，具体详见2018年11

月1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本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8年11月14日

上网文件

嘉诚中泰《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报备文件

1、嘉诚中泰《关于减持股份告知函》

2、嘉诚中泰《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券代码：600555/900955� � � �证券简称：海航创新/海创B股 公告编号：2018-098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平湖

九龙山海湾度假城休闲服务有限公司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平湖九龙山海湾度假城休闲服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平湖休闲” ）持有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A股股份20,

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53%。 其持有的股份来源于公司于1999年上市时其作为发起

人所认购的海航创新股份及历次公积金转增股份。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平湖休闲计划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

月内， 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20,000,000股股

份（若此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股本变动事项，上述数量进行相应调整），且在任

意连续90日内，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海航创新总股本的1%，即不超过13,

035,000股。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平湖九龙山海湾度假城休闲服务有限

公司

5%

以下股东

20,000,000 1.53% IPO

前取得及历次公积金转增股份：

20,000,0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平湖九龙山海湾度假城休闲服务有限公司

20,000,000 1.53%

平湖休闲与

Ocean Garden Holdings LTD.

均为李勤

夫先生持有的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

Ocean Garden Holdings LTD. 109,209,525 8.38%

同上

合计

129,209,525 9.91%

一

截至本公告日，平湖休闲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过去12个月内不存在其他减持公司股份的

情况。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股）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间

减持合理价格

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平湖九龙山海湾度

假城休闲服务有限

公司

固定：

20

，

000

，

000

股 固定：

1.53%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

20,000,000

股或大宗交易

减持

,

不超过：

20,000,000

股

2018/12/5～2019/6/3

按市场价格

公司于

1999

年上市

时其作为发起人所

认购的股份及历次

公积金转增股份

自身业务及资金需

求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

格等是否作出承诺□是 √否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存在不确定性，平湖休闲将根据市场情况以及公司股价情况等决

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减持计划期间，公司将督促平湖休闲严格遵守股东减持股份的有关规定，并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600184� � � �证券简称：光电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8-33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11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西安市长乐中路35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7,765,967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46.734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叶明华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并表

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 其中董事刘贤钊先生和独立董事杨德森先生 因工作原因

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叶明华（董事长代行）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

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37,765,967 100 0 0 0 0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37,765,967 0 0 0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1

《关于续聘

2018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议案

20,303,661 0 0 0 0 0

2

《关于变更独立董事的议案》

20,303,661 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陕西岚光律师事务所

律师：汪艳萍、赵娟娟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光电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 表决程序均

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光电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4日

平安大华鑫荣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11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平安大华鑫荣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平安大华鑫荣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4827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

/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高勇标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张恒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DANIEL DONGNING SUN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DANIEL DONGNING SUN

离任原因 工作需要

离任日期

2018-11-12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

3�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高勇标

任职日期

2018-11-12

证券从业年限

7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7

过往从业经历

高勇标先生，西南财经大学硕士，曾先后任职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分公司投资经理助理、深圳市尧山

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副总经理、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投资经理。

2017

年

4

月加入我司，

任投资研究部固定收益组投资经理。 现任平安大华鼎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平安大华惠悦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平安大华安盈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平安大华安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平安大华鑫

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平安大华惠融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平安大华惠泽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平

安大华合锦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

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4826

平安大华惠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7-09-14 -

002537

平安大华安盈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8-01-23 -

002282

平安大华安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8-03-16 -

001664

平安大华鑫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8-03-16 -

003487

平安大华惠融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8-08-28 -

004825

平安大华惠泽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8-09-28 -

006412

平安大华合锦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18-09-21 -

167003

平安大华鼎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2017-06-27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并报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4日


